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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 

 
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泰君安”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

息来源于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或“吉高集团”）对外

公布的《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董事、监事发生变动的公告》等相关

公开信息披露文件、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国泰君安提供

的资料。 

国泰君安按照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

行为准则》、《吉林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等相关规定

编制了本报告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者应对相关

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所作的承诺

或声明。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，投资者不应将本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

据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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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本期债券核准情况 

2016 年 8 月 15 日，吉高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

开发行 5 年期不超过 50 亿元人民币公司债券相关事宜。 

2016 年 8 月 31 日经吉林省交通厅审议通过，出具了《关于同意省高速公路

集团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》（吉交函[2016]471 号），同意吉高集团发行

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的公司债券。 

经中国证监会“证监许可【2017】1903 号”文件核准，发行人将在中国境内

公开发行不超过 50 亿元（含 50 亿元）公司债券。本次债券将分期发行，发行人

将根据市场情况等因素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债券的发行时间、发行规模及其

他发行条款。 

发行人于 2018 年 1 月 22 日成功发行 15 亿元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

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（以下简称“18 吉高 01”）。 

发行人于 2018 年 3 月 21 日成功发行 35 亿元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

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（以下简称“18 吉高 02”）。 

 

二、 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

（一）18 吉高 01 

1、债券名称：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

一期） 

2、发行规模：本期债券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（含 20 亿元），其中，

基础发行规模为 5 亿元，附不超过 15 亿元的超额配售权。本期债券最终发行规

模为 15 亿元，基础发行规模 5 亿元，10 亿元超额配售。 

3、债券期限：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5 年。 

4、债券票面利率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6.15%。 

5、担保情况：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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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18 吉高 02 

1、债券名称：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

二期） 

2、发行规模：本期债券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35 亿元（含 35 亿元），其中，

基础发行规模为 15 亿元，附不超过 20 亿元的超额配售权。本期债券最终发行规

模为 35 亿元，基础发行规模 15 亿元，20 亿元超额配售。 

3、债券期限：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5 年。 

4、债券票面利率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6.08%。 

5、担保情况：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。 

 

三、 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

国泰君安作为“18 吉高 01”和“18 吉高 02”的受托管理人，持续密切关注对

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，全力维护债券持

有人的合法权益。受托管理人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募集说明

书》、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、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》等的规定及约定，现就本期

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： 

（一）董事、监事发生变动的基本情况 

1、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

表：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
姓名 性别 职务 出生年月 
呼显臣 男 董事、党委副书记 1965.05 
张宏伟 男 董事、副总经理 1966.06 
刘新钢 男 董事、副总经理 1974.10 
刘超 男 董事、副总经理 1971.02 
李晓峰 男 董事、总经济师 1971.09 
毕忠德 男 董事、顾问 1962.12 
张继 男 监事长、总审计师 1960.12 
王建平 男 监事 1977.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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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关于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董事任免的通知》（吉高集团

董字〔2022〕2 号），刘超先生、李晓峰先生不再担任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

司职工董事。 

根据《关于不再委派呼显臣等担任吉高集团董事会董事通知》（吉交人〔2022〕

233 号），呼显臣先生、张宏伟先生、刘新钢先生不再担任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

限公司董事。毕忠德先生因病无法正常履行董事职责。 

因张继先生退休、王建平先生离职，已不再担任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

司监事。 

上述人事变动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。 

2、新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

表：新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

姓名 性别 职务 出生年月 

呼显臣 男 职工董事、党委副书记 1965.05 

王俊臣 男 外部董事 1968.02 

单立光 男 外部董事 1967.09 

苏金波 男 外部董事 1963.09 

许琳媛 女 外部董事 1966.03 

根据《关于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董事任免的通知》（吉高集团

董字〔2022〕2 号），呼显臣先生任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职工董事。 

根据《吉林省国资委关于王俊臣等任职的通知》（吉国资任〔2022〕32 号），

王俊臣、单立光、苏金波、许琳媛任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。 

上述人事变动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。 

（二）影响分析 

根据发行人发布的《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董事、监事发生变动

的公告》，本次董事、监事变动对公司的日常管理、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无重大

不利影响，变动后公司治理结构仍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相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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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

作为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与受托管理人，国泰君安已督促发行人对照相关规

章制度及业务指引规定对本次重大事项情况予以披露，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发行

人董事、监事发生变动事项。 

国泰君安将持续督导发行人包括但不限于上述事项的其他重大事项，以做好

存续期信息披露工作。 

 

五、 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

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，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。 

联系人：陈孚 

联系电话：021-3867776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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